
淄博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征求2013年
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好十一件实事意见的函

各区县、高新区、文昌湖区妇儿工委办公室，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及社会各界：
2月19日,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征集2013年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实事建议的通知》，截止3月26日，各区县、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各界共上报意见和建议42件（条）,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形成了2013年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实事征求意见稿。为保证所办实事更符合实际，更具可操作性，经研究，决定在网上进一步征求意见和建议,欢迎社会各界对实事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并请于4月3日前通过传真或邮寄的方式反馈至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联系电话：3160330    邮箱：zbfeb@163.com。
地址：张店人民西路24号  
附件: 2013年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好十一件实事（征求意见稿）
淄博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3月29日
附件:
2013年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好十一件实事
(征求意见稿)

一、继续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快镇中心幼儿园建设，确保2013年镇（街道）按计划至少建成1处通过省级认定的中心幼儿园；年内新建幼儿园16处、改扩建幼儿园31处，完成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工程；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公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及在园幼儿数达到60%以上,学前三年入园率98%以上。（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二、农村计划怀孕夫妇实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年内对至少10671对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确保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80%以上。（责任单位：市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三、继续实施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程。年内为全市300名0-6岁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训练救助，其中脑瘫残疾儿童100名、弱智残疾儿童100名、聋儿50名、孤独症儿童50名。制订出台《淄博市贫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方案》，建立残疾儿童早期治疗、早期康复的干预机制。（责任单位：市残联、市财政局）
四、在全市开展百场提升女职工素质公益讲座。组织开展女职工素质提升大讲堂活动，以法律知识、岗位技能、身心健康、形象礼仪为内容，采取送教上门、大课教育等方式进行培训，为女职工学习新知识、树立新形象、创造新业绩、实现新发展提供帮助和服务。（责任单位：市总工会）
五、加强农村妇女培训教育工程。依托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三大培训”，多方位帮助广大农村妇女提高素质，增强技能。力争2013年农村妇女参训比例达到60%。(责任单位：市农业局) 
六、建立关爱孤儿、留守流动儿童长效机制。按照要求做好社会散居孤儿和福利机构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落实工作;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深化“春蕾计划”,与留守流动儿童开展“牵手结队，互助成长”、“心愿直通车”活动;推动建设“留守儿童快乐成长站”，建立流浪儿童心理咨询室; 拟捐建20所“希望乐园”,逐步建立关爱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齐抓共管的关爱体系和长效机制。(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公安局、市妇联）
七、成立淄博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依托市文化中心图书馆新馆现有服务职能，成立淄博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并单独挂牌，增设母子共读活动区、学龄前阅览区、活动区和少儿电子阅览室、培训教室等新服务功能和项目。（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八、实施青少年近视眼和龋病防控项目。提升全市青少年整体健康水平，开展儿童体质监测。年内对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近视眼和龋病防控全面筛查，降低青少年近视、龋齿发生率。（责任单位：市卫生局、市教育局）
九、继续推进家庭服务业发展。推行全国《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家庭服务经营行为，减少家政服务行业风险和纠纷。发挥“大姐”家政品牌效应，培训家政服务员2200人，签订合同2800份，安置就业2000人。（责任单位：市妇联）
十、继续抓好妇女儿童家园项目建设。做好妇女儿童家园项目工作，巩固和完善“妇女儿童之家”服务项目。年内，全市建成妇女儿童家园9处。（责任单位：市妇联）

十一、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全市“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全市新建190个农村文化大院，优化升级500个农村文化大院，实现农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全覆盖；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扩大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和美术馆免费开放项目，满足妇女儿童文化生活。（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广播电视总台、市财政局）

